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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

执行裁定书 
（2020）粤 0307执恢 192 号 

申请执行人关毅，男，汉族，1965 年 3 月 1 日出生，身

份证住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杨柳街 3号二单元 4 号，身份

证号码 210102196503014119。  

被执行人王文杰，男，汉族，1984 年 1 月 16 日出生，

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5011 号福莲花园

23 栋 301，身份证号码 420202198401161250。 

被执行人李理，女，汉族，1983 年 10 月 19 日出生，

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002 号锦绣花园

观海阁 21C，身份证号码 440902198310190082。 

申请执行人关毅与被执行人王文杰、李理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8）粤 03 民终 4494

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由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

文书确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要求被

执行人履行如下义务：一、两被执行人偿还申请执行人借款

本金 272 万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；二、两被执行人向申请执

行人支付逾期还款利息（其中以本金 272 万元为基数，按月

利率 2%的标准，从 2017年 8 月 1日起计算至被执行人款项

实际付清之日止）；三、两被执行人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

的债务利息；四、两被执行人承担案件受理费 14000 元及

保全费 4567 元；五、两被执行人承担本案执行费。本院依

法受理，案号为（2019）粤 0307执 1270号，因案外人李鸣

以其对上述房产享有 16.18%的份额为由提出执行异议，故本

院再次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现案外人异议之诉已被驳回全部

诉讼请求，本院决定恢复执行，案号为（2020）粤 0307 执

恢 192号。 

执行过程中，经查，本院于 2017年 9 月 14日依法查封

了被执行人李理名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锦绣花园观

海阁 21C 房产（不动产证号 4000595901)，现申请执行人向

本院提出申请，要求处分上述房产以清偿本案债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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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义务，申请执行人申请处分被执行人李理的上述房

产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、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

一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

的规定》第十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李理名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

锦绣花园观海阁 21C 房产（不动产证号 4000595901)以清偿

本案债务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 陈 雄 才 

审  判  员     林 俊 燕 

   执  行  员     刘 成 文 

 

 

 

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 

书  记  员     李    玲 



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 

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通知书 
（2020）粤 0307执恢 192 号 

关毅、王文杰、李理： 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关毅与被执行人王文杰、李理民

间借贷纠纷一案过程中，已作出（2020）粤 0307 执恢 192

号执行裁定书，依法裁定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李理名下位于

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锦绣花园观海阁 21C 房产（不动产证号

4000595901)。现就确定上述房产处置参考价问题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双方当事人可通过议价方式确定上述房产处置参考

价。双方应自收到本通知5日内向本院以书面方式合意提交

议价结果或分别提交议价意见。逾期视为拒绝议价；如双方

当事人提交的议价结果一致，且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，议价

结果将作为本案处置该房产的参考价。 

二、如双方当事人议价不能或不成，本院将以定向询价

方式确定上述房产处置参考价。本院经于 2020 年 5 月 7 日

向深圳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网站（www.szpgzx.com）的“房

地产评估价格查询系统”查询，上述房产的市场单价为人民

币 50265 元/㎡，市场总价为人民币 6050398.05 元。 

三、房产处置参考价一经确定，本院在拍卖房产时将参

照参考价确定起拍价；直接变卖的，参照参考价确定变卖价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二○二○年五月二十七日 

 

 

 

联系人：林俊燕、李玲  

联系电话：0755-84535599 
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德政路 8 号龙岗法院执行局 



 


		2020-05-27T17:42:26+0800


		2020-05-27T17:42:26+0800




